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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债权转股权

协议暨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

需要，为了优化全资子公司保力新（内蒙古）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保

力新”）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融资能力，更好聚焦主业发展，公司与内蒙保力

新签署了《债权转股权协议》，公司拟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内蒙保

力新增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及工商变更程序完成后，内蒙保力新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人民

币增加至 38,000 万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本次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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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暨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保力新（内蒙古）电池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金山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春光路 1 号厂房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金山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区春光路 1号厂房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法定代表人：王洪江 

控股股东：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高保清 

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增资情况说明 

公司与内蒙保力新签署了《债权转股权协议》，公司拟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

对全资子公司内蒙保力新增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及工商变更程序完

成后，内蒙保力新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38,000 万元人民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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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6,335.44 26,632.79 

负债总额 33,714.84 29,886.33 

净资产 -7,379.40 -3,253.54 

项目 2024年1-6月 2023年 

营业收入 4,176.34 9,847.43 

营业利润 -4,130.61 -1,664.53 

净利润 -4,125.86 -1,665.91 

注：上述 2023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4 年数据未经审计。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公司拟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内蒙保力新增资 18,000 万元

人民币。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73821038P 

 

乙方：保力新（内蒙古）电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21MA0QAXRJ28 

 

鉴于： 

1、乙方是甲方全资子公司，乙方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甲方已全部实缴

到位。 

2、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除甲方对乙方的预付及应收货款 56,819,823.72  

元外，甲方应收乙方借款等往来款项 180,908,616.45 元。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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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真实有效。 

 为了优化乙方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融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缔约双方本

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就甲方对乙方的债权转为甲方对乙方的股权问题，

通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债权确认 

1、2020 年 12 月 21 日，甲乙双方签订《设备买卖合同》，甲方将相关设备

作价 1,080,753.39 元销售给乙方，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未支付该笔设备款。 

2、2022 年 5 月 30 日，甲乙双方签订《借款框架合同》，甲方向乙方提供不

超过 14,500.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来源：募集资金），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

已使用的借款金额为 94,923,622.13 元，尚未归还。 

3、2022 年甲乙双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及《合同终止函》，因受疫情影响，

乙方委托甲方代付款项共计 9,451,184.69 元，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尚未归

还。 

4、2023 年 3 月 7 日，甲乙双方签订《借款合同》，2024 年 1 月 2 日双方签

订《借款延期协议》，甲方向乙方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截止本协

议签署之日，乙方已使用的借款金额为 74,230,169.94 元，尚未归还。 

5、2023 年 6 月 25 日，甲乙双方签订《销售订单》，甲方将价值 9,727.98 元

空调销售给乙方，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未支付该笔货款。 

6、2023 年 8 月 27 日，甲乙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甲方向乙方提供不超过

3,000.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来源：募集资金），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已使

用的借款金额为 1,213,158.32 元，尚未归还。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上述乙方未归还的欠款共计 180,908,616.45 元，其中

包含募集资金借款 96,136,780.45 元，其他往来款项 84,771,836.00 元 。 

第二条 债转股的内容 

甲乙双方同意将第一条债权确认事项涉及的欠款中 180,000,000.00元转为甲

方对乙方的股权（含募集资金借款 96,136,780.45 元，其他往来款项 83,863,219.55 

元），即甲方以债转股的形式向乙方增资 180,000,000.00 元。债转股相关变更程

序完成后，甲方对乙方的应收债权余额为 908,616.45 元（不含甲方预付及应收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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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货款），甲乙双方根据资金安排进行结算。本协议的签署，不影响甲乙双方

之间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或《借款框架协议》中剩余借款额度的使用。 

第三条 债转股完成后乙方的股权结构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变更程序完成后，

乙方注册资本变更为 380,000,000.00 元，甲方持股比例 100%且全部实缴到位。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履行本协议约

定的各项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或者履行本协议约定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视为违约，应负责赔偿受损方所蒙受的损失，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失和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而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

等。 

2、若在债转股完成日前本协议被解除，甲方的待转股债权 180,000,000.00

元自动恢复至债转股协议签订前的状态。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可优化全资子公司内蒙保力新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融资能力，更

好聚焦主业发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及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能

力，做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以债转股的方式完成对内蒙保力新增资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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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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